「桃園市政府民政局」申請軍人忠靈祠一次告知單
	■請攜帶應繳附證件(均查驗正本)，至「兵役科」辦理。

	下列文件您帶齊了嗎？請檢查確認：
· 申請人(或親屬)國民身分證
· 印章(或本人簽名)

· 委託書(委託他人或殯葬業者代辦者)
· 榮譽國民證（或榮民服務處開立之榮民身分證明文件）

· 死亡證明書
· 火化許可證
· 遷厝(塔)證明文件（公私立納骨塔遷厝者須檢附）
· 登載死亡日期之除戶謄本（遷厝無死亡證明書者須檢附）
· 戶籍地區公所開立之公墓起掘證明書（遷厝者須檢附）
· 切結書（遷厝無火化許可證者須檢附）
應注意事項:
※為利內部審查及核定公文郵寄作業需5至7個工作天，請提前申請。
※符合資格者免收費用。

※骨灰盒(罐)存放位置，申請人(單位)不得選位。
※申請前請先確認亡者安厝(晉塔)日期、時間。
※請於核定安厝1個月內持往軍人忠靈祠，按管理人員指定櫃位辦理安厝。
※如有其他問題，請電洽服務電話(03)3322101轉5634-5637  王先生。
桃園市政府民政局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